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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9月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5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了《关于

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5-031号），定于2015年9月8日召开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9月8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滨海工业园区宏港路288号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

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9月8日

至2015年9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

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

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5年8月1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

cn� � ）公开披露的《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

票，请填写《独立董事关于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并于本次征集时间范围内送达。 具体请

详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的公开征集投票权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

1.0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

1.02

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

√

1.03

权益的分配情况

；

√

1.0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日

、

禁售期

；

√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

√

1.0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

√

1.0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

1.0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

√

1.09

公司授予权益

、

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

√

1.10

预留权益的处理

；

√

1.11

公司

/

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

1.12

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

1.13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

√

2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草

案

）》

√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各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8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 均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所有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137

博威合金

2015/8/3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9月2日（星期一）9:30-11:30，13:00-16:30。

2、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东段1777号博威大厦6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

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

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股东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加盖公章）。

（3）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2、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东段1777号博威大厦6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章培嘉、孙丽娟

联系电话：0574-82829383、82829375

联系传真：0574-82829378

邮政编码：315137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9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1.0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1.02

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

1.03

权益的分配情况

；

1.0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日

、

禁售期

；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

1.0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

1.0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1.0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

1.09

公司授予权益

、

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

1.10

预留权益的处理

；

1.11

公司

/

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1.12

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

1.13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

2.00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草案

）》

3.00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439 �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5-072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52421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

面回复意见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421号）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一

、

营业收入

5,529,579,455.50 5,295,609,473.65 2,401,189,696.35

减

：

营业成本

3,811,858,708.03 3,905,839,618.86 1,427,487,047.2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3,225,175.61 45,101,426.92 83,664,744.90

销售费用

59,694,926.64 38,803,810.67 31,214,842.58

管理费用

481,282,322.37 359,831,360.47 394,012,488.47

财务费用

468,528,967.66 145,217,437.05 31,040,896.42

资产减值损失

2,895,343.63 59,201,899.56 14,812,422.57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 - -4,470.00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5,796,857.33 230,826.75 -7,924,388.73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7,699,405.81 -5,269.26 -6,282.57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657,890,868.88 741,844,746.87 411,028,395.41

加

：

营业外收入

490,437,066.59 186,066,546.59 48,323,801.53

减

：

营业外支出

1,561,514.25 34,432,164.31 5,894,135.40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146,766,421.22 893,479,129.15 453,458,061.54

减

：

所得税费用

241,914,652.29 203,388,113.05 104,782,829.00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904,851,768.93 690,091,016.10 348,675,232.54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246,984,486.94 1,783,806,276.56 835,904,080.78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6,067,039.87 71,890,102.44 20,099,723.2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9,554,329.78 22,816,231.00 10,527,034.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772,605,856.59 1,878,512,610.00 866,530,838.22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607,262,682.91 3,428,440,045.19 773,529,396.6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09,997,264.77 379,202,867.48 355,746,067.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79,077,603.96 229,433,744.77 187,445,671.6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6,070,379.91 1,709,683,163.67 1,521,047,941.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52,407,931.55 5,746,759,821.11 2,837,769,07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0,197,925.04 -3,868,247,211.11 -1,971,238,238.32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050.00 - 3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132.89 77,594.41 20,547.95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52,058.13 4,349,773.95 29,161.75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570,000.00 102,730,000.00 99,820,858.3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2,937,241.02 107,157,368.36 129,870,568.03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5,133,169,775.23 3,225,953,067.60 827,877,086.11

投资支付的现金

955,380,000.00 69,416,730.74 40,16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198,627,718.06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414.21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87,190,907.50 3,295,369,798.34 868,037,086.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64,253,666.48 -3,188,212,429.98 -738,166,518.08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247,496,000.00 5,635,799,610.00 516,875,000.00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297,496,000.00 3,987,167,085.10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876,660,000.00 6,550,630,000.00 3,178,233,64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18,798,288.82 1,652,903,440.87 5,078,626.3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42,954,288.82 13,839,333,050.87 3,700,187,266.3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530,689,722.23 3,232,600,000.00 687,900,000.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55,772,633.46 317,436,767.68 114,174,561.27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5,435,550.03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66,862,531.39 564,175,874.19 1,274,003.4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53,324,887.08 4,114,212,641.87 803,348,564.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89,629,401.74 9,725,120,409.00 2,896,838,701.60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3,652.53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5,560,007.77 2,668,660,767.91 187,433,945.20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44,677,570.31 676,016,802.40 488,582,857.20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90,237,578.08 3,344,677,570.31 676,016,802.40

二、财务报告审计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2012年及2013年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

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4）第0500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如下：“我们

认为， 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3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3年度、2012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

信息披露义务人2014年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中兴

财光华审会字（2015）第0501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如下：“我们认为，东

旭集团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东旭公司

2014年12月31日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

第十一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如实

披露，不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中国

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内部决策文件；

4、本次股份转让协议；

5、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2012年至2014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7、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宝安地产之间重大交易的说明

8、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声明；

9、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

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1、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2、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维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1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等情况的声明；

1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确认函。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洁明

电话：86-755-82367726

传真：86-755-82367753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人：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年 月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 圳 市 罗 湖 区 东 门 中 路

1011

号鸿基大厦

25-27

楼

股票简称 宝安地产 股票代码

0000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珠

江大道

36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1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持股数量

：

0

持股比例

：

0.0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变动数量

：

70,390,000

股

变动比例

：

14.99%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注

：

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东旭集团已出具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权益变动后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东旭集团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宝安

地产的可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尚需中国宝安董事局会议及股东大会通过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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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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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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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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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1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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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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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持股数量

：

0

持股比例

：

0.0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变动数量

：

70,390,000

股

变动比例

：

14.99%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注

：

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东旭集团已出具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权益变动后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东旭集团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宝

安地产的可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尚需中国宝安董事局会议及股东大会通过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年月日

2015年 8月 2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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